沈阳市苏家屯区老龄办主要事迹

沈阳市苏家屯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完善老龄工作网络，有效落实老龄方针政策，组织开展敬老爱老助老活动，大力营造老年友好社会氛围，统筹推进全区老龄工作实现新跨越，积极助推沈阳老龄事业全面协调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组织领导，构建老龄工作大格局

（一）健全工作体系。以区老龄委名义印发《关于调整苏家屯区老龄工作委员会组成单位和人员的通知》《关于印发<苏家屯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苏家屯区老龄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的通知》，完善区老龄委组成单位45家，明确工作规则和工作职责。健全基层老龄工作体系，全区12个街道均设专人负责老龄工作，178个社区（村）均配备兼职老龄干事。

（二）纳入规划考核。区委区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建立稳定的老龄事业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多样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基本民生保障等老龄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同时将老龄重点工作内容纳入区政府绩效考核。

（三）加强组织领导。区老龄办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大力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沈阳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研究制定推动全区老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老龄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构建起协调联动、各负其责的老龄工作推进体系。

二、落实老龄政策，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每年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医疗机构均开通老年人就医服务绿色通道。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全区共有医养结合机构3家，医养结合床位250张；2家医疗机构设置老年病科，共有老年病床位480张；27家养老机构全部与医疗机构签定医疗服务协议；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已初步形成“医康养结合一体化”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现有安宁疗护机构3家，安宁疗护床位17张。2020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医院）被命名为辽宁省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示范单位。9家医疗机构荣获辽宁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二）推动涉老政策落实。推进公共环境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开展居家养老试点村建设，增强老年人生活安全性、便利性。开设社区爱心食堂，建立空巢老人关爱帮扶制度，定期开展走访，解决其生活困难。

（三）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贯彻执行国家、省、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组织“一法一条例”宣传，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全面落实老年人福利优待政策，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实行免费优待或半价优惠，就医免挂号费，并按时发放高龄补贴等。

三、丰富活动内涵，营造老年友好社会氛围

（一）深入开展“敬老月”活动。组织开展老龄化形势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法律援助专项活动，承办市级“孝道大讲堂”，举办智能手机培训，开展走访慰问高龄、特困老人等活动，弘扬孝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2020年区老龄办荣获沈阳市“敬老月”书画摄影作品展组织奖。

（二）积极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制定《关于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活动。全区24个社区参与创建。今年推选解放街道金山社区创建申报2022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现已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公示完毕。

（三）全面启动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制定《关于印发第四届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已推荐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申报创建。辖区内2家三级医院分别荣获第一届、第三届全国“敬老文明号”单位。

